                包头师范学院      级学生缓交学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家庭住址
	

	申请内容与 

约定
	   本人暂时因家庭经济困难，不能交纳全额学费，特向学校申请缓缴部分学费，缓交金额          元，缓交期限      个月（最长不超过6个月），自    年      

 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。本人和家长郑重承诺，到期将足额交纳学费。如违背承诺，自愿接受学校以下制约措施：

1、立即停课请假筹措学费；

2、不能办理注册手续，不能选课；

3、缓交期间，不享受学校助学金等学校发放的各类补助。到期交纳学费，扣发补助一次性返还；不缴纳学费，扣发补助直接抵顶学费；

4、取消当年的各类评优奖资格。
以上事项，已经本人和家长知悉，以签字为准生效。

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	  学院

  意见
	     情况          ，           缓交。

      缓交到期，由学院负责催缴学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公章）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	学生工作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   备注
	


